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

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一、指导思想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增强学生体质，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，活跃校园文化，推动我校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开展，促进我校田径运动的发展。

二、竞赛时间及地点
2018年11月7日下午开始至11月9日下午，在本校田径运动场举行。

三、参赛单位

在校17、18级学生，各班以班为单位报名参赛。
四、竞赛项目

男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5kg）；

女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kg）。

*趣味运动项目：毛毛虫特工队（以系为单位，按要求组织代表队参加）。

五、报名资格及方法

1、凡校内学生均有报名资格，在所在班报名参加比赛。

2、凡参加1500米径赛的运动员，须到校医室检查身体领取健康证明参赛。

3、每班每项限报两人，每人限报两项（接力赛、趣味运动项目除外）。

4、每项接力赛每班限报一队(不得男女混合组队参赛)。
六、注意事项

1、各参赛班登记好本班参赛运动员及其报名项目，登录“运动汇网站”报名（具体操作请参照《校运动会网上报名指引》），截至时间：2018年10月17日
2、运动员参赛时应带胸卡或学生证，以备检查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者，作如下处理：

(1) 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及项目成绩。

(2) 对该运动员所在班级通报批评并取消该班精神文明奖参评资格。

(3) 扣该运动员所在班级团体总分10分。

3、在报名表中如发现“人超项”或“项超人”时，由大会按规定办法（即项目由左至右，人由上至下）删去后面多报的项目或人。
4、参加径赛的运动员如使用钉鞋，必须使用塑胶跑道用的钉鞋，即钉的长度不超过9毫米，超过标准不准使用。

5、参赛人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参赛，须提前一天通知精神文明评比小组，否则按田径竞赛规则处理。
七、竞赛办法

1、除200米及200米以内径赛设预决赛外，其余项目均为分组决赛，按成绩排列名次。

2、200米以下径赛决赛办法：分组决赛，取前12名按决赛成绩排名。

3、竞赛采用国家体委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。
八、录取、计分及奖励办法

1、 某项目报名人（队）数少于或等于12人（队），按报名人（队）减一录取。

2、 各项比赛（含接力）如录取前12名，得分按13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计算；如录取前4名，得分按13、11、10、9计算，其余类推。名次并列时，得分均分，后一名空缺，接力按双倍计算。

3、 破一项校运会纪录加13分。

4、 广播操比赛计入团体总分，名次得分按50、48、46、44、42、41、40、39、38、37、36、35、34、33、32、31、30、29、28、27…15分计算。

5、 本届运动会设班团体总分，取前12名。如总分相等，则按破校运会纪录次数排列；如仍相同，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；仍相同，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；其余类推。

6、 团体及单项获得名次者，给予奖励。

7、 打破校运会记录者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予奖励。

8、 班级团体设精神文明奖前10名（精神文明奖励办法另定）。

9、 趣味运动项目名次不列入总分。

九、大会经费：
各班代表队经费由班负责；团体、运动员奖励由大会支出；裁判员、工作人员补助由大会支出。

十、大会组委会名单：

主  任：张新华             

副主任： 林  斌  张贤基  李建华
秘书处： 钟  霞  陈小玲  纪少芬  张伟列  孙亚华  

成  员： 钟秉盛  吴清扬  程  玖  周志方  邱桂林  林卫民  李 夏  曾 纯  黎利权  徐文就  吴国华  陈忠坚  赵春芳  全君君 张景青 于成喜   杨 鹏   
十一、本规程的解释权及修改权属大会组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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